附件

河海大学2020-2025年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工作方案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修订印发<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的通知》（学位〔2020〕25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开展2020-2025年学位授权点周期性合格评估工作的通知》（学位〔2020〕26号）和《江苏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2020-2025年学位授权点周期性合格评估工作的通知》（苏学位办〔2021〕3号）等文件精神，现就河海大学2020-2025年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工作安排如下：
一、评估目的
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遵循科学、客观、公正的原则，坚持底线思维，以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质量为重点，学科条件保障与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相统一。旨在通过自我评估，以评促建、以评促改，强化学位授权点内涵建设，建立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提升我校研究生教育质量。
二、评估范围
我校2013年以前（含2013年）获得授权的学位授权点和2013-2015年获得授权且专项合格评估结果达到合格的学位授权点，总计43个学位授权点。其中，一级博士点12个，一级硕士点18个，二级硕士点3个，专业硕士点10个，具体名单见表1。
学术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中，具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位点，其所包含的硕士学位授权点的评估与该博士点同步进行，不单独进行评估。
表1 河海大学2020-2025年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参评点
	序号
	学科（类别）代码
	学科（类别）名称
	授权级别名称

	1
	0801
	力学
	博一

	2
	0808
	电气工程
	博一

	3
	0810
	信息与通信工程
	博一

	4
	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博一

	5
	0814
	土木工程
	博一

	6
	0815
	水利工程
	博一

	7
	0818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博一

	8
	0828
	农业工程
	博一

	9
	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
	博一

	10
	0835
	软件工程
	博一

	11
	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一

	12
	1202
	工商管理
	博一

	13
	0101
	哲学
	硕一

	14
	0201
	理论经济学
	硕一

	15
	0202
	应用经济学
	硕一

	16
	0301
	法学
	硕一

	17
	0401
	教育学
	硕一

	18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硕一

	19
	0503
	新闻传播学
	硕一

	20
	0701
	数学
	硕一

	21
	0705
	地理学
	硕一

	22
	0709
	地质学
	硕一

	23
	0714
	统计学
	硕一

	24
	0802
	机械工程
	硕一

	25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硕一

	26
	0807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硕一

	27
	0809
	电子科学与技术
	硕一

	28
	0811
	控制科学与工程
	硕一

	29
	0823
	交通运输工程
	硕一

	30
	1204
	公共管理
	硕一

	31
	040303
	体育教育训练学
	硕二

	32
	070205
	凝聚态物理
	硕二

	33
	090301
	土壤学
	硕二

	34
	1251
	工商管理
	硕士专业学位

	35
	0251
	金融
	硕士专业学位

	36
	0254
	国际商务
	硕士专业学位

	37
	0256
	资产评估
	硕士专业学位

	38
	0352
	社会工作
	硕士专业学位

	39
	0551
	翻译
	硕士专业学位

	40
	1252
	公共管理
	硕士专业学位

	41
	1253
	会计
	硕士专业学位

	42
	1256
	工程管理
	硕士专业学位

	43
	0252
	应用统计
	硕士专业学位


三、组织机构及组织形式
（一）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全面负责学校学位授权点的自我评估工作。负责审定学校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工作方案、指标体系等；审定各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实施细则和评估指标体系；审定各学位授权点自评材料；审定评估专家名单；协调处理评估工作中的重要事项。
（二）各学院（学部、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本学院（学部、系）各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工作的组织实施（跨院系的学位授权点评估工作由责任学院负责协调）。负责审核各学位授权点评估实施细则和评估指标体系；审核各学位授权点自评材料；审核评估专家名单等。
[bookmark: _GoBack]（三）各学院（学部、系）组建由院长、分管院长、学位点带头人、学位点学术骨干、行政秘书等成员组成的评估工作组，负责相关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的具体工作。负责制定各学位授权点评估实施细则和评估指标体系；完成学位授权点自评材料；确定评估专家建议名单；完成《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及《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总结报告》等。
（四）研究生院导师与授权点办公室负责制定学校评估工作方案、指标体系等；协调、落实具体评估工作。
四、评估方式及程序
评估主要采取查阅材料、现场交流、实地考察、会议评议等方式进行。
（1） 公布名单。学校根据评估工作整体进度安排和学位授权点申请情况，定期公布需要评估的学位授权点名单。
（2） 需参加评估的学位授权点根据经学校审定通过的评估工作方案和指标体系，准备自我评估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
（3） 专家聘请。评议专家以国内同行专家为主，专家组的人数应为奇数。评估专家一般应是本学科领域学术水平较高的研究生导师，其中，外单位同行专家人数一般不少于5人。专业学位授权点评议专家中，行业专家一般不少于专家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4） 材料组织。各单位根据最终确定的评估安排和要求，组织自我评估材料。评估材料应提前发送专家，根据专家意见，补充完善自评材料。
（5） 专家评估。评估专家通过听取总体汇报、与师生和管理人员座谈、查阅有关资料等方式，了解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专家组通过会议评议，充分讨论，提出诊断式评议意见。专家评议意见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从学位授权点建设的各个方面，指出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
（6） 改进提升。各学位授权点根据评估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结合评估专家意见，制定改进提升方案，改进提升方案应具有可操作性，包括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目标和保障措施等。
（7） 各学位授权点按照国家规定的撰写提纲和抽评要素，编写《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总结报告》。
五、评估内容
自我评估是对学位授权点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检查，各学院（学部、系）应根据本单位办学定位和研究生培养质量标准，制定符合本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特点、有学校特色的自我评估指标体系。从目标定位、研究方向、师资队伍、学科方向、人才培养数量质量和特色、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学术交流、条件建设和制度保障等方面，真实、准确考察学位授权点的目标达成度。
六、时间安排及工作流程
（一）学校准备阶段：2021年3月-2021年4月
学校根据国家文件精神和实际情况，制定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工作方案、指标体系等。 
（二）自我建设与评估阶段：2021年5月-2024年12月
1.学位点准备阶段：
（1）2021年5月-2021年12月
各学位授权点根据学校整体评估工作方案和指标体系，结合本学位点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学位点建设目标，制定本学位点评估实施细则和指标体系，并报研究生院审批后公布实施。各学位点制定的评估标准不得低于国家和学校标准。学位点准备充分后，可向学校提出参与评估的申请。
（2）2022年1月-各学位点参加评估前
各学位点在参加评估前，均应按照学位点建设目标，进一步加强内涵建设，积极做好评估准备。
2.试点评估阶段：2022年3月-2022年8月
在3个学位授权点（环境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授权点、哲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进行试点评估。根据试点情况，调整、完善评估方案、指标体系等。
3.全面实施阶段：2022年9月-2023年12月
（1）结合学校工作安排和学位授权点申请情况，确定每批评估学位授权点名单。
（2）各学位授权点根据评估方式及程序要求开展自我评估。
4.总结整改阶段：2024年1月-2024年12月
各学位授权点根据评估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结合评估专家意见，制定改进提升方案，积极开展整改工作，加强学位授权点内涵建设。同时，完成《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总结报告》。
（三）随机抽评阶段：2025年
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江苏省学位委员会的要求，配合做好抽评工作。
七、评估结果
校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专家评议意见确定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结果，学位授权点评估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评估为“不合格”的学位点须根据专家意见限期整改。
被教育行政部门抽评的学位授权点，其评估结果按照抽评结果认定。
需参加评估而未开展评估的学位授权点，按“不合格”认定。
学校根据评估结果，结合社会需求和学校自身发展规划，按照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有关办法提出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处理意见。
八、其他
（一）高度重视。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是对各学位授权点的全面体检，评估是手段、诊断是目的，重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各学院（学部、系）务必高度重视，加强对评估工作的组织领导，避免评估走过场、形式化，确保自我评估达到预期效果。
（二）严守纪律。各学院（学部、系）要严明评估纪律，坚决排除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保证自我评估公平公正。对违反评估纪律和材料作假的单位和人员将进行严肃处理。
附件：河海大学2020-2025年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指标体系


附件
河海大学2020-2025年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指标体系
一、学术学位授权点
	一级要素
	二级要素
	主要内容

	1目标与标准
	1.1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培养研究生的目标定位。

	
	1.2学位标准
	符合本学科特点，与本单位办学定位及特色相一致的学位授予质量标准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2基本条件
	2.1培养方向
	本学位点的主要培养方向简介。

	
	2.2师资队伍
	各培养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主要师资队伍情况，师风师德建设成效。师资队伍结构质量与代表性教师质量相结合的评价方式。

	
	2.3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近5年已完成的主要科研项目、科研获奖情况，以及在研项目情况。

	
	2.4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学习、科研的平台及重大仪器设备情况。

	
	2.5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制度建设、奖助水平、覆盖面等情况。

	3人才培养
	3.1招生选拔
	学位授权点研究生报考数量、录取比例、录取人数、生源结构情况，以及为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

	
	3.2思政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课程思政、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研究生党建工作、社会实践开展、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等情况。

	
	3.3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课程教学质量、学生满意度和持续改进机制，教材建设情况及代表性教材质量。教学获奖情况。

	
	3.4导师指导
	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要求和执行情况，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制度建设和落实情况。

	
	3.5学术训练
	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及科教融合培养研究生成效，包括制度保证、经费支持等。

	
	3.6学术交流
	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基本情况。

	
	3.7论文质量
	体现本学科特点的学位论文规范、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的制定及执行情况。本学位点学位论文在各类论文抽检、评审中的情况和论文质量分析。

	
	3.8质量保证
	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分流淘汰机制等情况。

	
	3.9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学术不端行为处理情况。

	
	3.10管理服务
	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在学研究生满意度调查情况等。

	
	3.11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就业去向、签约单位类型和地域分布分析，用人单位意见反馈和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

	4服务贡献
	4.1 科技进步
	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进步情况。

	
	4.2 经济发展
	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4.3 文化建设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情况。


注：各学术学位授权点应结合自身特点，细化指标主要内容，制定特色的评估指标体系。
二、专业学位授权点
	一级要素
	二级要素
	主要内容

	1目标与标准
	1.1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培养研究生的目标定位，与社会需求衔接情况等。

	
	1.2学位标准
	符合本专业学位特点，与本单位办学定位及特色相一致的学位授予质量标准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2基本条件
	2.1培养特色
	本学位点的主要培养特色简介。

	
	2.2师资队伍
	骨干教师及师资队伍规模、结构情况，包括专任教师及行业教师情况。教师师风师德建设机制与成效，代表性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等。

	
	2.3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近5年已完成的主要应用性科研成果或科研项目情况。

	
	2.4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案例教学、实践教学的软硬件设施，联合培养基地建设情况。

	
	2.5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制度建设、奖助水平、覆盖面等情况。

	3人才培养
	3.1招生选拔
	学位授权点研究生报考数量、录取比例、录取人数、生源结构情况，符合专业学位特点的招生选拔机制，以及为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

	
	3.2思政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课程思政、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研究生党建工作、社会实践开展、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等情况。

	
	3.3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课程体系建设、校外资源参与教学、案例教学应用与建设、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改进机制，教材建设及代表性教材质量情况。

	
	3.4导师指导
	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行业产业导师选聘，研究生双导师制情况。导师指导研究生制度要求和执行情况，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制度建设和落实情况。

	
	3.5实践教学
	专业学位研究生参与实践教学，产教融合培养研究生成效，包括制度保证、经费支持，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情况等。

	
	3.6学术交流
	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实践交流的基本情况。

	
	3.7论文质量
	体现本专业学位特点的学位论文类型（如调研报告、规划设计、产品开发、案例分析、项目管理、艺术作品等）规范、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的制定及执行情况，强化专业学位论文应用导向的情况。本学位点学位论文在各类论文抽检、评审中的情况和论文质量分析。

	
	3.8质量保证
	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分流淘汰机制等情况。

	
	3.9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科学道德、学术规范教育、职业道德、工程伦理等开展情况，学术不端行为处理情况。

	
	3.10管理服务
	专职管理人员配备，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在学研究生满意度调查情况等。

	
	3.11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人才需求与就业动态反馈机制建立情况，人才需求和就业状况报告发布情况，用人单位意见反馈和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服务贡献和社会声誉情况。

	4服务贡献
	4.1 科技进步
	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进步情况。

	
	4.2 经济发展
	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4.3 文化建设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情况。


注：各专业学位授权点应结合自身特点，细化指标主要内容，制定特色的评估指标体系。
